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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全面振兴与乡村集体性的发展

王 思 斌
(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总体上获得了重大发展，也有一些中西部农村面临“空心化”等困境。
在走向现代化新征程和建构国际国内双循环背景下，乡村振兴成为重要和迫切的战略选择。在乡村全面振
兴中，农村居民是主体，改善乡村居民的经济社会生活是核心，增强农村活力是关键，集体性建设是重要内
容。集体性是在共同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产生和表现出来的相互合作、共同受益、依存发展的群体活动的关
系特征。它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深层动力，可以通过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做好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建
构乡村社会资本和乡村文化复健等途径加强乡村的集体性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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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状况发
生了重大变化。进入 21世纪以来，在市场化、城市化加速，城乡关系发生重要变化的背景下，中央大力
推动“新农村建设”。近几年来，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迈向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新任务，中央组
织脱贫攻坚并全力推进，接着又作出了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在开始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征程时，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国际环境复杂化和不确定性增加，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
新挑战。在新的形势下，党中央作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的战略部署，并把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作为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2021 年中
央一号文件指出，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依然极端重要，并加重了对乡村全面振兴意义的强调。本文
从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及促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角度，以加强乡村的集体性为中心，对乡村全面振兴
的进路做一些分析，并就教于方家。

一、全面振兴乡村的时代意义与发展焦点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发展及其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的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三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也

在发生变化，这里既包含一系列重大进步，也或明或暗地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
表明，当“三农”问题得到较实质性的重视，其在国家的整个经济－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位置摆放得当、“三
农”问题处理较好时，国家的发展就比较顺利。反之，在“三农”问题被忽视、“三农”利益被侵犯时，整个
经济社会发展就矛盾突出、面临重大风险。正因如此，中央多年来一直比较关心“三农”问题。但是由
于受快速市场化、国际竞争等重大因素的影响，加之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使得中央的某些既定的
“三农”政策并未完全执行到位，“三农”问题并未在本质上得到改观。2015 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大力
实施脱贫攻坚，全党动员、全社会动员，终于在 2020年底消除了农村的绝对贫困，现行标准下 9899 万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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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地区的农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①。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三农”
在城乡不平衡发展中的弱势地位并没有真正改变，“三农”发展的短板依然需要修补和加强。只有“三
农”得到切实加强，城乡发展相对协调，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果才能真正巩固，才能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步、稳好局。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本文所说的“三农”问题，并非我国全部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改革开放以
来，由于资源禀赋、政策惠及等方面的差别，我国的“三农”问题已经发生明显分化。东部经济发达地区
和大中城市郊区的农村，在市场化、城市化的带动下，贫困问题已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到解决，农村居民的
物质、社会、文化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许多农村的经济、社会状况仍然令人担忧。
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但在城乡之间表现出严重不平衡，在农村内部也存在明显不平衡。从我国要巩
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果，应对国际国内经济社会挑战，有效实现双循环的角度来说，关注和改变广
大中西部农村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落伍状态，实现相对平衡的发展，尤为重要。这也是本文的关注
重点。

(二) 乡村振兴:全面现代化的手段和目标
1. 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和手段———从新农村建设到乡村振兴
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三农”一直是中央十分关注的问题，但是在不同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出

发点也有不同。四十多年前开启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在农村进行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本
特征和主要内容的改革或曰“三农”问题的解决思路或者可以看作是“背水一战”，即它要解决农民的基
本生活问题，解决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问题———这种制度是否得到包括广大农村居民在内的人民的
认可。从解决农村贫困、促进农民富裕的角度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本特征的改革对农村居民
来说具有明显的目的性。

农民在改革中得到了明显好处，贫困问题明显缓解，绝大多数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问题得到解决。
随着以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为核心的城市改革的启动，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越来越深刻地融入全
球市场化之后，“三农”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以城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和不断加快的城市
化进程，将稍有积累的农村变为城市竞争性市场的资源来源地，城市经济体系将农村的大量、多种优势
资源通过各种手段转移到城市。作为交换，大量农民工通过进城务工经商获得明显高于务农的工资收
入，改善了物质生活，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年轻一代萌发了对城市生活的憧憬。这里包含了大量经济社
会进步的因素。但是，在这种城乡经济生态系统中，中西部农村还是处于边缘地位②。在农村一端，特
别是在中西部许多农村也出现了贫困的积累———农业低水平维持，村级教育被抽离，村庄空心化严重，
人口老化加剧，村级组织( 两委) 瘫痪，公共事业散失，有的村庄走向凋敝③。

在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农民物质生活有所改善，但城乡差距持续拉大、贫困仍较大面积存在，农村社
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决定推进“新农村建设”，建设“生产发展、生
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这一政策是以农村居民为本和以民生为导向的，当
然解决“三农”问题也承载着为工业化、城镇化提供支持的期待。新农村建设既是目标，也是手段。在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政治任务的指引下，中共中央十九大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提出“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目标，把它看作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

①
②

③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 2月 26日第 2版。
王思斌: 《社会生态视角下乡村振兴发展的社会学分析》，《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2 期，
第 5—12页。
张玉林: 《21世纪的城乡关系、要素流动与乡村振兴》，《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3 期，第
18—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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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在这
里，“三农”问题的解决兼具改善民生和促进国家发展的双重功能。

2. 新阶段新格局下全面振兴乡村的意义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国家发展进

入新阶段。同时，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复杂变化，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共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在立足国内大循环、构建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布局中，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解决
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明显滞后的问题，再一次被明确提上议事日程和行动计划①。提高农业质量
效益和竞争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增强贫困农村内生发展能力，成为解决“三
农”问题、构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内容和措施。随着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中央对建构国内大循环、促进
乡村振兴给予了更大关注。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稳
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②。这样，“三农”问题的解决、全面振兴
乡村又被赋予新的、更重要的意义。比较明显，如果新冠肺炎疫情不能彻底好转，国际经济政治形势仍
处于难以预见的复杂变化中，我国多年来受益的经济全球化受阻，那么，我们构建国内大循环就必须考
虑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工就业和农民家庭收入、农村居民消费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整个经济的拉动等
具有重大经济社会影响的问题。解决好“三农”问题具有“压舱石”作用，是面对当前和未来新发展阶
段、新发展格局下不确定性的客观和科学的判断，也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从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
义的角度看，只有把包括全面振兴乡村的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才能切实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和
持续发展力。

(三)全面振兴乡村的结构与本文的聚焦点
1. 全面振兴乡村的结构
乡村振兴作为一个政策概念有多种含义。乡村振兴中的“乡村”指什么，可以有以下理解: 一是指

城乡分别意义上的地区。在国家统计工作上，“乡村”被指为是以“县”为行政区划的地区;二是指乡村。
这是指行政建制为“乡”所辖的农村和虽然行政建制为“镇”但其中的真正农村。从国家发展规划的角
度来看，全面振兴乡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在国家总体发展方面，要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三农”
落后于工业化、现代化要求和“两个循环”方面的问题，就是全面解决“三农”问题;如果从具体的乡村振
兴来看，就是要在阻滞乡村发展的各个方面实现振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 2018—2022年) 》从两个方面对乡村振兴做出了说明。一方面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准确把握
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挖掘乡村多种功能和价值，统筹谋划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科学有序地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 另一方面又指
出，要按照集聚提升、融入城镇、特色保护、搬迁撤并的思路，分类推进乡村振兴，并将村庄分为四类: 集
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和搬迁撤并类，它们各有不同的振兴重点③。可以认为，前面是就乡
村全面振兴的内容而言的，后面主要指的是空间范围和乡村类型。本文认为，如果从改革以来乡村经济
社会发展的状况和问题、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以及乡村作为主体的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乡村振兴的主要
任务在经济社会发展较慢、在城乡经济社会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内在能力不足的相对贫困的乡村地区

①

②

③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日报》2020
年 11月 4日第 1版。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人民日报》2021 年 2 月 22 日第 1
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人民日报》2018年 9月 27日第 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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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村庄，乡村全面振兴主要指这类农村的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的振兴。这应该是针对发展较慢
和相对贫困乡村的“振兴”的基本含义。而对那些大体能跟上城镇经济体系发展的乡村来说，它们进一
步向好改变，更准确的概念应该是“发展”。《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意见》(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 从行动部署的角度，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内容上包
括了上面两层含义。

2. 本文的关注点: 以农村居民为本的振兴
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是乡村全面振兴的主要内容，这也是中央制定的《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所追求的。这种“全面振兴”是宏伟的战略行动，需要较长时间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才
能完成。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内，面对经济下行、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复杂变化的现实和建构双循环格局
的任务，面对城乡发展不平衡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的现实，乡村全面振兴应该在“全面”观照的思路下，建
立一种优先次序，即通过某一层面或范围的乡村振兴，遏制某些农村在国际、国内市场化不平等竞争下
的“自然衰落”，实现我国城乡的相对平衡发展，从而使农村居民可以过不贫穷、有尊严、有盼头、可持续
的经济社会生活，使农村有活力，能对双循环格局的建构和城乡协调发展尽可能地做出贡献。

本文认为，从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的角度看，当前全面振兴乡村的焦点是
那些已经走出绝对贫困和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乡村，是中西部那些农业经济不振、农村发展相对停滞、
农民生活困难较多，但仍有内在发展动力的一般农村。应该指出的是，这类农村绝非少数。那些仍处于
相对贫困的农村，以打工经济为主但外出打工很不稳定的农村，外出打工受阻、本地创业条件较差的农
村，村庄居民生活有所改善但人力财力资源被严重抽空的农村，以及村集体基本没有能力对贫弱村民给
予基本支持的农村，都属于此类。这类农村都亟待振兴。这类乡村振兴的着眼点可能不是要它们在经
济和产业上“跟上城市发展”，继续只成为城市经济体系的资源供给者，而是要改变其发展缓慢，甚至有
的在走下坡路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将它们振兴起来，提高农村居民的经济社会生活水平和质量，支持
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也使这些农村不因“无可奈何花落去”而成为广大国民的“乡愁”。

这也就是说，相对贫困农村甚至一般农村的全面振兴主要还不是以城市经济体系为中心，而是以农
村居民的经济社会生活为本，综合解决“三农”问题，改变城乡不平衡发展的状态和趋势，促进民生安
全、社会安全和政治安全，支持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建设，使乡村振兴成为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
在研究乡村全面振兴时，要处理好宏观战略思维和以人为本的具象关注的关系。乡村全面振兴既要从
长远战略上着眼，也要从现实生活入手;既要放眼 2035年农村现代化的目标，也要关注当下这些农村的
经济发展，关注这些农村居民的经济社会生活，从而关注以人为本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乡村振兴①。笔
者认为，除了想方设法发展农村经济之外，增强集体性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关键点。

二、乡村全面振兴需要发展乡村的集体性
(一)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的发展及空心化问题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绝对贫困在总体上被消除，广大农村居

民的物质生活得到较大改善，农村居民获得了更大自由，他们中的相当大部分已经进入城市系统，思想
观念和精神面貌也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些都是与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加入全球化市场体系直接
相关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农村人的吃苦耐劳、韧性奋斗的精神。进入 21世纪，我国经济一直在高速和
中高速增长，广大农村和农村居民也因此获益，但是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居民收入、公共服务方面的差
距也在拉大。我们不但要看到市场经济给农村居民带来的物质生活上的改善，还应该看到以城市为中

① 王思斌: 《社会生态视角下乡村振兴发展的社会学分析》，《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2 期，
第 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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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市场化对农业经济的冲击和对农村经济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削弱，而后者正是“三农”问题不能得到
有效解决、一些农村走向衰落、城乡之间难以形成健康有效的国内经济循环的重要原因。

要形成健康有效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就要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现实地看，就是要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短板。关于必须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之短板，中央在
21世纪初就已经觉察，并在政策上有所实践，包括:推进农村城镇化，持续进行扶贫开发和进行多种形
式扶贫，对农村“多予少取放活”，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发展农村的社会政策，等等。这些政
策的实施对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有所贡献，但并没有有效解决农村内在发展动力问题，尚未促进“三农”
问题的整体性改善。这种现象由众多因素造成，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似乎被忽略了:仍然在农村生活的
人们的问题，他们的结构和经济社会生活状况。

从走出绝对贫困和更多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乡村的情况看，这些农村在发展上的短板在于自然条
件恶劣、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体系中被严重边缘化，以及表现为“产业空、青年人空、住房空、干
部空”的“四大皆空”①。客观地说，农村“空心化”是中西部农村特别是刚走出绝对贫困和处于相对贫
困状态乡村的比较普遍的现象。多年来，这种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城乡“断
裂”。而在“断裂”状态下是难以建立起健康有效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的。

不论从建立健康有效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还是从农村居民的经济社会生活和农村发展的未来看，
都必须治理农村“空心化”现象，而使农村变得“实起来”———农村经济应该得到进一步发展，农民收入
应该持续增加，农村社会生活应该活跃，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应该充实，这些都是农村居民的经济
社会生活问题。总的来说，农村应该变得更有活力，而不是任凭这些农村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落后中走向
“终结”。

(二) 乡村全面振兴中的乡村集体性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过去了，面对某些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甚至有的村庄在走下坡路的现实，

我们不得不反思乡村在组织力、集体性方面的乏力或缺失。面对乡村全面振兴的任务，强化乡村的组织
程度和集体性，恐怕不是多余的考虑。

改革开放是从否定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集体化开始的，生产力的解放和生产关系的调整也
使农民尝到了甜头。但是，要在汪洋大海式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经济体系几乎是不可能
的。关于这一点，中央和有识之士早有认识。但在走向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大潮的裹挟下，用某种方
式使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面对市场获得发展和升级、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在广大中西部农村
并没有普遍成功的经验。那些刚走出绝对贫困的农村和更大范围相对贫困的乡村仍有可能被抛向边
缘。按照中央的部署，乡村振兴的关键首先是产业振兴、人才振兴，这是十分正确的，也是具有根本性
的。但是从中西部一般农村的现实看，在短时间内实现产业振兴也非易事。在乡村经济不能较快发展
的情况下，这些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以获得较好收入将仍是他们的理性选择，这也是政府予以
鼓励的。但是，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打工又会加剧农村“空心化”。于是，如何具体地设计和实施乡村
振兴，是需要认真分析的。具体到中西部一般农村，经济要发展，人才要培养，生态要保护，组织要振兴。
从当下及长远农村居民的经济社会生活和乡村振兴的角度看，借鉴某些农村( 包括贫困地区乡村) 发展
新集体经济的做法，在全面振兴乡村中增强乡村的集体性不失为一种有益选择。

集体性是笔者在研读中央有关乡村振兴的文件和学者们关于乡村发展振兴与治理的相关研究成果
时受到一定启发，结合自己对一些农村实际情况的了解，而提出的关于乡村全面振兴的视点和措施的概
念。它基本指的是，对于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相对贫困且处于发展劣势的
农村来说，通过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建构具有集体性的经济社会生活空间，增强农村居民相互关

① 李培林: 《农民的终结是选择还是命运》，《社会发展研究》2020年第 3期，第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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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的共同体意识，是这些农村得以振兴的重要选择。如果要给出一个不太严格的界定，可以说，这里的
集体性是相对于个体或单个家庭而言，在人们的或多个家庭的共同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产生和表现出来
的相互合作、共同受益、依存发展的群体活动的关系特征。集体性不只关注经济，也关注农村居民的社
会生活。

在乡村全面振兴中发展集体性的想法，与党和政府的相关政策文件精神有关。多年以来，为了解决
“三农”问题，中央多次提出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进一步增
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 就提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实体”，《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中共
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另外，在脱贫攻
坚实践中，一些地方通过发展“村‘两委’组织”建立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了村庄脱贫和发展。这些
就给我们提出了值得思考的问题:什么是农村集体经济? 在乡村振兴中它应发挥何种功能? 这里涉及
集体性问题。

另外，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也对笔者关于集体性的思考有直接启发。王颖以广东南海地区的实践为
例，较早提出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农村的组织形式及发展问题，提出了“新集体主义”的概念。她指出，
新集体主义不同于以往的排斥个人利益努力向公有制跃升的集体主义。它是在首先肯定、承认个人利
益的前提下发展集体经济，并通过集体的再分配和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取得个体成员认同的组织形
态①。她关于农村新集体主义的研究对本文甚有启发。韩俊和张要杰关于江苏太仓的研究指出了当地
村级集体组织在发展经济、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和村庄治理中的重要作用②，这是某些发达农村地区的
情况。陈柏峰研究了村社集体的功能，与本文的研究有关③。邹英和刘杰基于黔村“村社合一”的经验
区分了农村集体经济研究中的产权范式、政权范式和社会范式，指出了社会范式的集体经济对农民再组
织化与乡村公共性重构所具有的意义④，其见解对本研究也具有启发。还有报道介绍某些贫困地区“村
‘两委’”将贫困户组织起来，建立集体经济，实现脱贫的经验，与本文研究的问题具有直接关系。

上述研究对笔者都有启发，但是作者们关于“集体经济”“新集体经济”的指认有不同。有的指计划
经济时期社队集体经济的变体，有的指“村‘两委’”组织部分村民建立的经济组织，有的指农民合作社。
实际上，集体经济有多种类型，不同类型的经济组织发挥的“集体”作用是有不同的。这也是笔者提出
“集体性”概念的原因，即各类组织在乡村振兴中会发挥何种“集体”功能。还有一些学者从个人与村庄
的关系、乡村社会治理的角度研究饱受市场化、个体化冲击的村庄组织问题，提出了农民的再组织化⑤、
乡村的公共性⑥等问题，也与村庄集体有直接或间接联系。虽然这些研究的乡村振兴的意义稍弱一些，
但它们也促进了笔者对乡村“集体性”问题的思考。

说到这里，可能有读者会问，本文所说的发展“集体性”对发展集体经济、村庄再组织化、村庄公共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颖: 《新集体主义与泛家族制度———从南海看中国乡村社会基本单元的重构》，《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 1期，
第 91—95页。
韩俊、张要杰: 《集体经济、公共服务与村庄治理———太仓市村级集体经济及其治理调查报告》，《中州学刊》
2008年第 5期，第 10—14页。
陈柏峰: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村社集体:现状与未来》，《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3 期，
第 154—163页。
邹英、刘杰: 《农民再组织化与乡村公共性重构: 社会范式下集体经济的发展逻辑———基于黔村“村社合一”经
验的研究》，《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 6期，第 94—100页。
吴重庆、张慧鹏: 《以农民组织化重建乡村主体性: 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基础》，《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2018年第 3期，第 74—81页。
田毅鹏: 《村落过疏化与乡土公共性的重建》，《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 6期，第 8—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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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建设的已有研究添加了什么新内容? 笔者想解释的是，“集体性”的概念不排斥集体经济、村庄再组
织化、村庄公共性等概念，有时它们之间还有重合。但是，“集体性”增加了一个理解乡村振兴的角度:
面对“空心化”“老龄化”“原子化”造成的乡村发展停滞现象，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需要发展某种集
体性;要发展集体性，发展集体经济是基础，但它不局限于“新集体主义”式的集体经济，其他经济形式
也可能产生集体性;在村庄的公共领域，公共性关注个体对村庄事务的参与和权利关系，集体性则更偏
重个体( 家庭) 之间的共生和依存关系，集体性可以在村庄公共活动中产生; 相对于“空心化”“原子
化”，集体性是有价值取向的，公共权力部门和公共资源拥有者可以在集体性建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另外，集体性被看作是经历“空心化”农村的全面振兴的一个方面和基本特征。概括地说，“集体性”是
想以农村居民为主体、以他们的经济社会活动为载体，看待农村居民经济社会生活发展和农村发展活力
的可能性的概念。本文力图说明，乡村全面振兴需要发展乡村的“集体性”，“集体性”是通过一定共同
活动生成的，它可能成为乡村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也是乡村得到振兴的存
在形式。

三、乡村全面振兴中发展集体性的载体和层面
(一) 乡村全面振兴中发展集体性的载体
集体性与新中国历史上的集体、集体经济、集体主义有一定联系，与改革开放以后的新集体主义、后

集体主义、新集体经济也有某些联系，但是本文所说的集体性又有自己的特殊含义。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集体成为相对于个体的重要政治、经济、社会概念

和范畴，集体的对应面是个体( 家户)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集体经济是相对于个体( 私人) 经济的，主要
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统一进行管理和劳动成果在集体成员中进行分配的经济形式。“三级所有，队为基
础”使集体经济有了不同的实现形式，包括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等。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时，在分配问题上说“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这里的“集体”实际上主要指的
是作为生产队变体的村级行政管理组织。

集体主义则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崇尚政治化的集体、贬抑个体( 私人和家
庭利益) 的价值体系。不容置疑的是，经过二十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塑造，许多年长农民在不同程度
上接受了集体主义的某些价值。特别是在实行“大包干”制度、农民家庭各奔前程、农村公共事业衰退、
农村基层组织瘫痪之后，一些年长农民似乎对集体有某种怀旧感。实际上，新集体主义、后集体主义没
有完全抛弃那种集体，但对其赋予了新含义。

今天，面对刚走出绝对贫困和更多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乡村来说，实现上述学者们所说的新集体主
义、后集体主义已不太可能，因为这些农村没有实现那种新集体主义、后集体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
社会基础。但是，实现其他形式的集体以在某种程度上“对冲”农村的“空心化”“原子化”是可能的么?
这正是提出建构“集体性”的出发点。

正是由于以往的集体化经历和“大包干”以来的经验教训，人们才有了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来振兴乡
村的想法。但是，依靠原来那种集体经济来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已不可能，于是，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成
为乡村振兴的一种寄托和载体。然而，新集体经济并不是一个十分清楚的范畴，因为它包括生产资料所
有制( 产权) 、经营管理方式( 经营权) 和产品分配( 分配权) 等多方面内容。计划经济时期传统的集体
经济上述三者是统一的，新集体经济未必会( 或一定要) 实现三者统一。正是因此，《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全国已经普遍
实行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其完善产权权能被看作是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它建立在土地集体所
有的法定基础之上。在脱贫攻坚中，部分地区出现的“村‘两委’”组织贫困户进行集体生产并获得收入
也被看作是“新型集体经济”，它建立在村两委对村级事务的代表性和行政合法性之上。还有一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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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带有一定的集体性，这就是农民合作社。农民合作社被定义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际上，农民
以自己承包集体所有的土地为基础进行合作经营，这使合作经济也带有某种集体的性质，这是在村集体
产权基础上的经营性集体经济，只不过它不是以村集体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其村庄公共性也不足。《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 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
曾经指出，农民合作社是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基本主体，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实体①。这样，增
强农民合作社的公共性，应该可以更好地发挥它在全面振兴乡村中的作用。推进新农村建设、实现乡村
振兴，必须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怎样通过发展农村经济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多种新集体经济的发展
是值得研究的。

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容是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的振兴，也是要综合性地解决“三农”问题。
为了促进乡村振兴，中央近些年来多次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
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又特别明确指出“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建”，进而把农村
和农民发展提到应有的位置。长期以来，在关于“三农”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存在重视农业问题而忽视
农村问题的倾向②。不少地方在谈到“三农”问题时，常常主要强调农村经济的发展，用农村经济发展
替代农业、农村、农民三方面的问题，农村和农民的发展实际上被弱化了。在农村发展方面，农村公共基
础设施建设十分重要，因为它关联着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同时，农村居民的公共服务方面“补短板”
的问题也应该得到充分关注。在乡村全面振兴中，应该树立这样的思想:农村居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
也是乡村振兴成果的主要享用者，要以改善乡村居民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为核心，从增强乡村活力、
增强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角度，推进乡村发展，进而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或者可以这样
说，在乡村全面振兴中，农村居民是主体，发展经济是基础，农村居民的经济社会生活是内容，村庄是生
活的物理－社会空间。乡村振兴是要使农村居民的经济社会生活得到明显改善，农村活力明显增强，农
村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促进作用的过程和状态。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农村居民经济
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品质的提高，这既包括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活设施的改善，也包括公共服务的
明显改善;这种改善不但惠及有较强经济社会活动能力的人群，也要惠及乡村的脆弱群体。实际上，当
我们把“空心化”“老龄化”看作乡村振兴面对的重大问题时，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公共服务的
有效提供就自然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农村“空心化”“老龄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村的公共服
务的落后和缺失直接引发的。于是，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集体性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元素
( 内容) ，那么，在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如何增强集体性也是应该加以考虑
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和享用都与公共性有一定关系，如何由公共性诱发、转换
成集体性，是深入推进乡村振兴要考虑的问题。

乡村全面振兴还与农村社会政策的实施及村庄中相互关怀的互助文化的振兴有关。我国农村最能
引发人们向往的是较浓的“人情味”，熟人社会、亲朋相聚、邻里互助、淳朴真诚是人们的乡村情怀的基
本内涵。随着以城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体系和城市化的发展，乡村的中坚力量、最活跃力量不断流出，
于是在不少农村出现儿童、老人等脆弱人群留守，贫困人口聚集，这也带来农村社会关系的疏离，以往浓
浓的人情味正在散去。如果不能在乡村文化建设上有较明显改善，不能使乡村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再
活跃起来，乡村振兴就是片面的或非本质性的。这样，对于那些正在经历“空心化”的农村来说，怎样促
进互助关系的再生产，使弱者得到帮助，从而增加农村的生气和活力就是重要的。因为我们已经和即将

①

②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人民日报》2013 年 2 月 1
日第 2版。
周建明: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重建农村建设的集体化机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 年第 3 期，第
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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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的是一些农村“老龄化”和脆弱化的积累。通过社会政策和乡村文化建设，增强村庄的集体性和向
心力，是全面振兴乡村的应有内容。

以上我们围绕“空心化”“老龄化”“边缘化”带来的问题，以改善农村居民的经济社会生活和振兴
乡村为核心，从发展集体经济、公共服务、社会政策和社会互助几个角度，说明发展农村“集体性”的可
能性。笔者认为，由此产生的“集体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空心化”“老龄化”给农村居民的经
济社会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也可以成为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农村振兴中发展集体性的几个层面
毫无疑问，大力发展经济是乡村振兴的最重要的基础，繁荣农村、留住有活力的人口是乡村振兴的

重要内容。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并不是只要乡村经济显著发展了，农村社会层面的振兴才有可能。在那
些已经出现“空心化”“老龄化”的农村，在短时间内实现较快的经济发展不太现实，但是促使农村经济
的向好发展、增强乡村经济基础，同时实现乡村振兴的其他方面的发展和振兴并非完全不可能。这就是
说，乡村全面振兴的几个方面既互相联系，各部分也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既
要从具体的层面入手，也要注意到各方面的有机联系，促进整体振兴。从处于相对贫困、具有不同程度
“空心化”“老龄化”的农村现实来看，发展其集体性可以从发展集体经济、发展公共事业和激活乡村社
会资本入手。

1. 新集体经济的发展
在发展集体经济上，主要有“村‘两委’”出面举办和村民合作举办两种形式。
第一种是由“村‘两委’”出面，以全体村民或村庄合法代表的名义，动用集体资源，兴办新集体经

济，吸纳村民参与。这里的集体资源主要是土地资源、山林资源等，参与的村民既可以是全体村民或农
户，也可能是部分农户。这种集体经济有点像上文所说的“新集体主义”，这种集体经济能够产生“集体
性”，改善村民的经济社会生活是显然的。但是，相对贫困地区的几乎没有发达农村地区发展新集体经
济的优势。于是，这种新集体经济的发展就需要政府的多种支持，需要当地农民的艰苦奋斗精神，要根
据当地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区位特点、比较优势来设计。中央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问题上提出对脱贫地区要“扶上马送一程，过渡期内保持现有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
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为这类新集体经济的发展创造了
条件，也为发展乡村集体性提供了更大可能性。在这方面，由“村‘两委’”主持兴办、主要吸纳部分贫困
户参加的经济组织可以看作新集体经济的亚类型。

第二种是农民合作社。农民合作社有多种类型，它是由一些农民( 农户) 自愿组织起来兴办的经济
实体，是新型集体经济的一种实现形式。这里说的集体，指的是超越个体农户的集体，还不是带有村庄
普遍性的集体。但是，随着参加农户的增加和受益，随着合作社经济的村庄公共意识的增强，它的集体
性也会发展。比如，随着合作经济的发展，它可以吸收更多村民加入，也可能会用合作社的收益支持村
庄的公共活动，增强村庄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在已脱贫和相对贫困的农村，这种发展集体性的途径是现
实的和重要的。当然。在一般情况下，这类农民合作社常常由一些经济实力、能力相当的农户组成，原
本的目的是合作和互助、使参与者受益，并没有明确的外溢性的公共福利目标。当今，如果政府以一定
的优惠政策，提升小农户组织化程度，支持这类合作社发展，同时引导它们产生对村庄公共性的责任，是
有利于其集体性发展的。如果农村党建能对其产生积极影响，这种合作社中有党员或关心村庄公共事
务、关心村庄发展前途的人员，其集体性的发展就更顺利一些。

2. 乡村公共服务的发展
公共服务应该促进集体性的发展。公共服务一般被理解为由政府及事业单位或机构向居民提供的

解决其基本生活方面的服务，它被认为是现代政府的基本责任。在我国政府的文件中，关于民生的公共
服务主要强调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中共中央十九大提出“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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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拓展了民生公共服务的内容。乡
村公共服务包括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在生活性服务方面又包括基本公共设施建设和农村基本公
共服务提供，这些包含于“乡村建设”之中的内容，都有利于解决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问题，同时也应该
促进乡村公共性、集体性的发展，以对农村居民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改善和农村发展实现制度化支撑。实
际上，正是发展机会和公共服务获得性方面的城乡差别，使农村的年轻一代走出农村，形成了农村“空
心化”“老龄化”局面。要想遏制“空心化”“老龄化”的进一步蔓延，促进乡村振兴，大力发展农村公共
事业是不可舍弃的举措。近十多年来，中央为解决城乡分化加剧和农村经济社会问题做出了不少努力，
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要推
进“新农村建设”，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重点在“多予”上下功夫。除了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减轻
农民负担的经济政策外，还努力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部分社会政策。这些公共政策和社会政
策的实施取得了部分成效，但任务仍相当艰巨。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为统
领，积极促进乡村基本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政府承担责任并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对
切实改善民生、增强村庄活力具有重要意义。这里需要提起注意的是，要通过提供更好的乡村公共服务
来促进乡村集体性和公共性的发展。

在公共服务方面，乡村教育质量是影响现在和未来年轻一代去留的重要因素。教育产业化、市场化
使优秀教育资源向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集中，农村的基础教育被大大削弱。在这种背景下，农民也以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警示，被迫将学龄子女送往或带往建在大中城市、教学质量较好的学校
就读。现在某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不想回到生养自己的农村，从小就“客居”城市上学的更年轻一代绝
无家乡概念。这是造成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的直接原因。如果能像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所说的那
样，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多渠道增加农村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保留并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
在县城和中心镇新建改扩建一批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并给新型农民以较好出路，或许会减少农村年轻
一代背井离乡、逃离农村的现象。这也会增强农村年轻一代的乡村认同，在效果上会增强农村的集体
性。农村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也会促进乡村认同。乡村公共服务的发展可以促进村民的集体活动，例
如，建设综合性的村民学校，开展技术培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举办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健康
养生讲座，开展健康的、有传承的文化娱乐活动，都有利于促进乡村振兴。也就是说，在发展乡村公共服
务方面，政府应该更多地从建设农村、服务农村居民、使其安居乐业、世代居住的角度看问题，而不是孤
立地将它们看作是一些物质设施建设。这里包含了乡村建设的集体性思想。

通过乡村基本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村和农民的集体性，可以而且应该成为乡村振兴的一个重
要思路。脱贫县和相对贫困农村地区将会持续进行基本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政府的财政和优惠政策的
投入是必然的，一些企业和社会力量也会参与其中。这时应该注意到，真正从事建设的主体是一线劳动
者。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招用当地农民、以工代赈将成为当地农村劳动者参与的重要方式，在
村庄改造和提升方面，农村居民的主体性会更加凸显。不管是国家实施的大型基本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还是乡村改造和建设，在那些需要集体劳动和参与的活动中，都应该注意通过共同的活动增强农村居民
的集体性，而不只把这些项目当作解决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机会。共同劳动是产生集体性的基
础，共同建设自己的家园是建立集体性并使其得以扩展的“催化剂”。像在创业中形成的团结奋斗精神
一样，在改变家乡贫困面貌的过程中，共同建设的经历和成果会建构一种集体感，利用、维护和发展好这
种集体感，将是乡村振兴的最重要成果之一。

3. 发展乡村社会资本及文化复建
说到那些具有某种程度的“空心化”“老龄化”特征的贫困农村的振兴，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是留守

者的生活及其改善。如果留守者的生活是过得去的，它会给众多“乡愁者”带来心灵上的宽慰，也会昭
示农村居民可以留下来，继续发展和经营自己的生活，发展和振兴自己的家乡。因此，怎样使留守者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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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自己有生活上的幸福感，有可期待的发展前景，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因为，归根结底乡村振兴是
由当地人来完成的，具有一定能力和智慧、且具有奋斗精神的人群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回到现实，那些乡村留守者们是怎样生活的呢? 一些留守者没有长期外出打工，而是靠兼业维持和
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在政府的惠农政策下，他们的生活相对殷实和从容。但是他们的低生产率面临更强
市场化的威胁，其未来的生活也不无担忧。另一些留守者是因家庭主要成员长期外出打工而造成的留
守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这类留守者的物质生活因有外出打工者的收入和政府的惠农政策，不会
出现严重困难，但是他们正常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却常陷困境。其中，某些留守老人的生活困难更多，
在日渐老去的情况下，他们的经济收入、身体状况、心理状态、社会生活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他们对
未来具有某种恐惧感，“不敢想”或“不去想”。如果这些生活方面的困难得不到解决，可能会对老年人
的晚年生活带来更不利的影响，而这又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年轻世代对是否留在农村的选择和对农
村的认同。另外，那些贫困家庭如果总是处于无助状态、被边缘化，其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也是负面的。
这里说的是，农村居民的经济社会生活状况对乡村振兴有直接影响。

农村得以振兴的一个重要表征是“人气旺”，它不但表现为一定数量的、有活力的居民的存在，而且
村庄的经济社会生活是活跃的，村民之间的关系是融洽的，村民对其生活的发展是乐观的。对于具有某
种程度的“空心化”“老龄化”特征的贫困农村来说，其不振之状应该得到改变，就需要建构乡村的社会
资本和复建共同体精神，其中包括对贫弱人群的关爱、帮助和扶持。

社会学、政治学所说的社会资本是指可以进行再生产的社会支持关系和社会支持网络，这种反映在
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关系可以在人们遇到困难时得到不需即时回报的帮助，这种互助关系体现了人
的社会性，也建构着人们之间的共同体关系。社区社会资本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宝贵财富和基因，但是却
被市场化、城市化、社会的原子化无情地撕裂了。鉴于此，许多社会学者、政治学者呼吁重建社区社会资
本①。对我国中西部处于相对贫困、“空心化”比较严重的农村来说，也是如此。我国许多农村从“熟人
社会”蜕变为“半熟人社会”或“陌生人社会”，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人们之间、家户之间相互支持和关怀
的弱化甚至散失，也是社会资本的流失。以人们的经济社会生活为核心的乡村振兴要加强农村的社会
资本建设，通过多种形式，实现某种程度的“熟人社会”的重建，即发展社会性的集体性。

在发展乡村社会支持网络方面，面对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妇女以及困境家户的支持更加迫切和具
有实际和象征意义。中央的多个关于农村发展的文件都提到要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以
及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这里既有政府的责任，也有社会的责任和村民之间的责任。中共中央十九届五
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这里包含了明显的
集体性。在帮助贫弱群体方面，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政策应该负起应有的责任，要完善最低生活保障
制度，做好农村社会救助兜底工作，做好各项公共服务。社会各方也应尽自己的责任。《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要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各方以多种方式服务乡村振兴事
业，支持乡风文明建设和农村弱势群体关爱等，具有深刻意义。

在乡村经济社会共同体建设方面，村民具有直接责任。中国传统文化是农耕文化，热爱家乡、建设
家乡是农村居民和曾是农村人的深刻情怀。要珍惜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用以凝聚人心，复建乡村共
同体文化，强化集体意识，形成集体性力量，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在加强乡村共同体建设方面，“村‘两
委’”的带领示范作用、组织和动员能力十分关键，建立包括在外打工人员在内的村民议事会相当重要，
各方新乡贤的积极作用应得到有效发挥，村庄内的人力资源、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应充分挖掘并得到合
理利用。如果能筹集各方、各种资源建立起帮扶贫弱、促进村庄公共事业发展的“乡村发展促进会( 或

① 罗伯特．普特南: 《独自打保龄》，刘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该书是系统地研究美国社区社会资
本衰落的著作。受该书的影响，国内出现了大量关于社区社会资本方面的研究，此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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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并得以有效运行，作为乡村社会生活共同体意义上的社会性的“集体性”得到发展，将会对村庄
社会风貌建设发挥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三)增强乡村集体性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以上我们从“三农”的角度，将农村居民作为主体，把农村作为农村居民经济社会生活的空间，主要

以相对贫困和一般农村为对象，阐述了乡村振兴中的集体性问题，认为增强集体性是这些农村真正实现
振兴，解决已经存在的内在动力不足、乡村“空心化”、有的正在走下坡路问题的重要一环，这是从“振
兴”这一概念的最狭义、也是其最根本的意义上进行分析的。

在农村振兴中发展集体性可以从经济、公共服务、社会资本等层面入手，在不同领域增强村庄的集体
性，惠及更多村民。通过发展乡村经济可以以不同形式增强乡村的集体性:由“村‘两委’”组织兴办经济
实体可以增强经济政治的集体性，即这种集体性具有发展经济和实现某种政治目标的意义;农民的合作经
济可以形成生产经营上的集体性，通过引导也可以拓展其村庄的集体性，即使这种集体经济向公共性方面
发展，并对村庄集体做出贡献。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可以增强社会的和政治的集体性，即政府通过实施公
共服务可以促进社会建设和达到一定的政治目标。乡村社会资本和乡村文化建设可以增强社会性的集体
性，这里主要是可以促进当地居民的村庄共同体认同。毫无疑问，上述各种途径和活动并不是彼此孤立
的，因为在很大意义上，乡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建构乡村的集体性是振兴乡村
的重要内容的话，就应该使上述活动密切联系起来，有系统地去加以推进，以产生整体效果。

如何有计划、有目的地推进乡村集体性建设，需要有比较清楚的思路。虽然乡村居民都有增强集体
性的愿望，但是这种集体性并非可以自然而然地形成，否则就不会出现某些村庄的散失现象。这也就是
说，在当前条件下，乡村集体性的建设需要人们的理性行动，需要进行引导和设计。在这方面，政府部
门、乡村振兴工作者、乡村干部和村民都应该发挥积极作用。应该指出，政府部门和乡村干部在这方面
的作用是关键的。如前所述，集体性的形成和发展要有载体，其载体是有村民集体参与的经济、公共活
动和社会活动。这些活动越是能满足村民的要求，就越有利于产生集体性。就此而言，政府制定和实施
的、惠及这些农村的经济政策、公共政策、社会政策及其整合，可以增加农村贫困群体的发展韧性和发展
信心①。各种有利于农村综合发展的项目投入，也会为农村集体性的形成创造良好条件。实施得好的
各类政策和建设项目会促进集体性的形成和发展。

乡村干部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是毫无疑义的。他们熟悉农村和农民，而且村干部本身就是农
民，他们对农民所思所想深有理解，更能精准地推进乡村振兴的各项活动。在这方面，建立良好的干群
关系，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并运用自己的实践智慧，有效地将政府政策与要求同村民的合理需要有机
结合起来，推进各项工作，对包括建设集体性在内的乡村振兴相当关键。中央制定的有关加强乡镇治
理、整治散乱基层组织、加强农村党的建设等政策的有力实施，有利于增强农民对政府和干部的信任，促
使农民接受乡村干部的指导、引导和动员，参与乡村振兴行动。一个有责任心、有担当的乡村干部，也一
定会把聚民心、聚民力、促民享、再启乡村活力当作自己工作的重点。

要积极发挥村民特别是有较强能力的村民、新乡贤和在外务工的成功者在促进集体性方面的作用。
村民对自己的村庄有强烈的认同感，也有潜在的集体意识，需要将之激发起来，汇集成集体力量。经历
过脱贫攻坚的干部群众在此过程中形成的自立自强的信心勇气应该进一步保持和发挥。当然，在乡村
振兴中也要避免封闭的、消极的集体性的强化，包括起负面作用的家族主义、黑势力的滋生。这就需要
正面力量的积极引导和建构开放的乡村公共性。在这方面，加强农村党的建设、树立正气村风是关键。

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乡村振兴中集体性的建设需要有意识的连接和强化。要从总体上看乡村

① 王思斌: 《后脱贫攻坚中贫困群体经济－社会韧性的建构》，《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 1期，
第 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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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寓集体性建设于各项具体的经济社会活动之中，并反过来用集体性推动乡村各项活动的发展。在
这方面，政府各部门、乡村干部、乡村振兴工作者和农村社会工作者都应该是有心人，乡村振兴需要各方
努力和协调。

四、结 语
在新发展阶段和建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乡村振兴变得更加重要、更加迫切。本文认为，

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战略选择是支持乡村集体性的发展，这是从我国农村将大量长期存在的国情和农
村现代化的长期性出发的，也是从把农民当作乡村振兴的主体、要建设积极的经济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角
度着眼的。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激发乡村活力。具有明显集体性的乡村振兴，可以促进相对贫困农村的经济社
会发展，改善农村居民的物质文化和社会生活，可以使乡村的经济社会生活具有活力和发展力。乡村振兴
也可以通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强农民消费能力促进城乡一体的经济社会发展，可以在国家发展遇到较
大困难时发挥“压舱石”作用，“稳住基本盘”，保持社会稳定。发展集体性应该成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
进乡村振兴的基本内容。实现共同富裕已经成为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之后继续进一步做好“三农”工作的
聚焦点。在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中，有政府的相对优惠的政策和社会各方支持，依靠农村居民的艰苦奋
斗、共同努力和发展韧性，一个有不断发展的经济、有较强集体性、有人气、有活力的农村是可期的，“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目标也是可以逐步实现的。

乡村振兴是一个过程，需要各方持续的共同努力。可以相信，在党和政府的积极适宜的“三农”政
策指引和支持下，通过乡村干部、乡村振兴工作者、热爱农村人士和广大农村居民的共同努力，乡村集体
性的发展进而乡村振兴一定能取得重要的积极成果。

The All-around Ｒural Vit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Ｒural Collectivity

Wang Sibin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China has generally achieved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in her rural
areas，but some rural area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re facing“hollowing out”and other dilemmas．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journey towards modern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dual circulation”pattern
consisting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conomic cycles，rural vitaliz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nd urgent
strategic choice． In the course of all-around rural vitalization，rural residents are the essential entities，
improving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life is the core，enhancing rural vitality is the key，and collectivity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Collectivity is the relational feature that is generated and displayed in
inter-cooperative，mutually-beneficial and inter-dependent development group activities，in economic and
social activities． It forms the deep driving force for the all-around rural vitalization． We must strengthen the
collectivity construction in rural areas by developing multiple forms of collective economy，providing high-
quality public and social services，and establishing rural social capital and rural cultural rehabilitation．
Key words: all-around rural vitalization，three dimensional rural issues，rural collectivity，r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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